
 

 

 
澳門與香港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機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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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落實，澳門特區和香港

特區兩地的經濟往來愈發密切，隨之而產生的民商事

糾紛也會越來越多，而仲裁作為解決民商事爭端的一

種方法，由於其便捷高效的特徵而受爭端當事人歡

迎。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保

持它們原有的法律制度，因此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兩

地的法律制度不同。關於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

問題，經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協商，在 2013

年 1 月 7 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以下簡稱“《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

“《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的規定1，在澳門特區簽

署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以下簡稱“《澳港安

排》”)，這是繼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於 1999 年簽署

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

安排》(以下簡稱“《內港安排》”)和中國內地與澳

門特區於 2007 年簽署《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以下簡稱“《內

澳安排》”)之後的又一個區際仲裁裁決的互相認可

和執行安排。《澳港安排》的簽署遵循了“一國兩制”

原則，是創造性地解決港澳區際仲裁裁決執行問題的

偉大實踐，從此解決了港澳地區仲裁裁決的認可和執

行問題，對於促進三地的經貿往來和發展合作有着重

要的意義。 

 

 

一、《澳港安排》達成的背景 
 

(一) 澳門與香港涉外仲裁裁決承認和執行的

原有立法 

在涉外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方面，聯合國於

1958 年 6 月 10 日在紐約開會通過了《承認及執行外

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該

公約於 1987 年 4 月 22 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

但是中國在加入該公約的同時作出“互惠保留”和

“商事保留”兩項聲明。2 依照“互惠保留”聲明，

對於非締約國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不依照《紐約

公約》承認和執行，按照《中國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 283 條處理。3 

“在涉外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方面，葡萄

牙雖然於 1995 年加入《紐約公約》，但其並未將《紐

約公約》拓展適用於澳門。”4 因此，涉外仲裁裁決

在澳門的承認和執行不參照《紐約公約》的規定，而

是依據澳門特區的《涉外商事仲裁專門制度》和《民

事訴訟法典》第 680 條和第 1199-1205 條的相關規定

處理。在澳門回歸後，由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達

成共識，聯合國秘書長於 2005 年 7 月 19 日收到中華

人民共和國作出的關於《紐約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區

的照會通知，且“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兩項聲

明適用於澳門特區，根據《紐約公約》第 10 條第 2

款的規定5，《紐約公約》自 2005 年 10 月 20 日起在

澳門特區生效。6 這就意味着自此，澳門特區和公約

締約國可依照《紐約公約》的規定承認和執行仲裁裁

決，而澳門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該公約不適用於澳門特區與中國其他地方之間仲裁

裁決的執行。 

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之前，受英國殖民管治，其

立法源於英國法，英國於 1975 年加入《紐約公約》，

但僅作出了“互惠保留”聲明，並且於 1977 年發表

聲明將該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英國的海外屬地，由

此適用於香港地區，因此香港的仲裁立法深受《紐約

公約》的影響。7 中國政府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

對香港的主權後，立即按照中國加入《紐約公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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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所作的聲明，將《紐約公約》的領土適用範圍延伸

至香港特區。8《紐約公約》作為一項國際協定，自

香港特區回歸後，該公約不再適用於香港特區與中國

其他地方之間仲裁裁決的執行，而僅適用於香港特區

和公約締約國之間。目前，涉外仲裁裁決在香港特區

的承認和執行均受《仲裁條例》(第 609 章)和《高等

法院規則》的管轄。9  

 

(二)《澳港安排》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的一部分，兩地之間不適用於《紐約公約》的規定，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兩個不同法域之間仲裁裁決

的相互認可和執行一度出現了法律真空期，但是作為

一個國家內的兩個不同法域之間的仲裁裁決若無法

得到相互認可和執行，其難度甚至超過了國家之間的

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是讓人無法接受的。隨着澳

門特區和香港特區的經貿往來日益增多，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的落實，使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添新的內

容，國家經濟戰略的部署極大推動了澳門特區和香港

特區合作與融合，特別是澳門特區政府逐漸意識到經

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單一依靠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支

撐，力圖實現經濟結構多元化。隨之而產生的民商事

糾紛也會越來越多，香港作為區際仲裁中心，向來重

視仲裁在解決民商事糾紛中發揮的作用，仲裁之高效

便捷的特點受爭端當事人歡迎，而法律的真空與機制

的滯後使得仲裁裁決在執行上存在一定的障礙，因

此，《澳港安排》的出台有助於解決澳門特區和香港

特區之間並無仲裁裁決相互認可和執行規定的障

礙，也有助於泛珠三角合作的落實，不管在法律上，

還是經濟上，都有其出台的必要性。 

《澳港安排》的導言部分明確寫明該安排是按照

《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規

定作出的，這兩個條款分別對於香港和澳門地區與全

國其他地區的司法協助進行了規定。香港或澳門特區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自然相對於澳門或香

港特區而言，屬於全國其他地區，兩地之間進行司法

協助的法理基礎乃是上述兩個條款。《澳港安排》第

13 條規定了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要以書面

形式告知對方已完成本安排生效所需的內部程序。在

澳門特區，《澳港安排》於 2013 年 2 月 27 日以第 2/2013

號行政長官公告形式頒佈於《公報》，並且依據澳門

第 3/1999 號法律《法規的公佈與格式法》第 6 條第 1

款以及第 5 條第 3 款的規定而成為澳門法律，因此，

《澳港安排》在澳門地區的生效是依據《澳門基本法》

和《法規的公佈與格式法》的規定，由行政長官以公

告形式加以頒佈。在香港特區，《澳港安排》的實施

是以修訂《仲裁條例》的形式，由立法會制定《2013

年仲裁(修訂)條例》加以落實，該《2013 年仲裁(修訂)

條例草案》正處於立法會審議階段。10  

 

 

二、《澳港安排》條文的解讀 
 

《澳港安排》共 13 條，主要內容有適用範圍；

受理認可和執行申請的管轄法院；在一地執行不足以

償還債務時的情形；請求認可和執行應當提交的文

件；申請書的內容；執行時效的期限；不予認可和執

行的情形；訴訟費用交納標準；一方當事人向一地法

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向另一地法院申

請撤銷該仲裁裁決，執行法院應當如何處理；對受理

申請的法院應當盡快審查的要求；《安排》的溯及力；

為執行《安排》，最高人民法院與澳門終審法院的協

作規定；生效程序和日期。以上內容形成了澳門特區

與香港特區之間相互認可和執行對方仲裁裁決的基

本程序架構。以下針對幾個條文進行解讀： 

 

(一) 適用範圍 

《澳港安排》第 1 條第 1 款規定：“香港特區法

院認可和執行在澳門特區按澳門特區仲裁法規所作

出的仲裁裁決，澳門特區法院認可和執行在香港特區

按香港特區《仲裁條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適用本

安排。”11 該規定意味着仲裁裁決的適用範圍確定標

準採用了“裁決作出地”和“仲裁程序準據法所屬

地”兩個標準，只有在港(澳)依據當地仲裁準據法作

出的仲裁裁決，才適用於安排。由此，是否意味着在

港(澳)依當事人選擇的外國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決無

法依照《澳港安排》向澳(港)申請認可和執行？若是

如此，則不利於促進區際仲裁的相互認可和執行。 

 

(二) 在一地執行不足以償還債務時的情形 

《澳港安排》第 3 條規定：“在一地執行不足以

償還其債務時，申請人可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

請執行。兩地法院先後執行仲裁裁決的總額，不得超

過裁決數額。”12 該條規定未能明確申請人能否同時

分別向兩地法院申請執行的問題。對於《澳港安排》

的此項規定，將導致可能趨向於《內港安排》或《內

澳安排》關於申請執行的兩種不同理解。相比於《內

港安排》而言，《澳港安排》的此項規定可被理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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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不得同時分別向兩地有關法院提出申請，只有

一地法院實際執行不足以償還其債務時，才可就不足

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請執行。相比於《內澳安排》而

言，《澳港安排》的此項規定可被理解為：申請人可

以同時分別向兩地有關法院提出申請，兩地法院均予

以審查。 

 

(三) 執行時效 

對於生效仲裁裁決在港澳的申請執行時效，《澳

港安排》第 6 條規定：“申請人向有關法院申請認可

和執行香港特區或者澳門特區仲裁裁決的期限，依據

認可和執行地的法律確定。”13 在香港特區，《仲裁

條例》(第 609 章)和《高等法院規則》對申請承認和

執行外地仲裁裁決的期限作出明確規定，而根據《時

效條例》第 4 條14，申請執行的期限為 6 年；在澳門

特區，《民事訴訟法典》和《涉外商事仲裁法》也沒

有對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地仲裁裁決的期限作出明確

規定，而根據《民法典》第 302 條15，申請執行的期

限為 15 年。這就意味在澳門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

當事人要在 6 年內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執行，而在香

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當事人可在 15 年內向澳門

初級法院申請執行，時限相差較大。更有甚者，申請

人在澳門特區申請執行香港仲裁裁決，若未能取得全

部勝訴額而導致在一地執行不足以償還其債務時，再

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執行不足部分，此時可能因過了

法定期限而導致申請人失去應有的權利。 

 

(四) 不予認可執行之公共秩序 

《澳港安排》第 7 條第 3 款規定：“香港特區法

院認定在香港特區認可和執行該仲裁裁決違反香港

特區的公共政策，澳門特區法院認定在澳門特區認可

和執行該仲裁裁決違反澳門特區公共秩序，則可不予

認可和執行該裁決。”16 國際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在

大陸法系國家多稱為“公共秩序”(public orde 或

order public)

r
17 ，在英美法系中則稱作“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18，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兩地法律制度

的不同導致不同的法律概念，而這不同的法律概念也

反映了兩個法律體系之間的潛在衝突和不協調，以下

對香港特區的公共政策和澳門特區的公共秩序作一

解讀。19  

1. 香港特區的“公共政策” 

香港特區作為普通法系的法域，在司法實踐中法

官造法已然成為對“公共政策”理解的最重要闡

述，特別是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一案對“公共政策”作了

全面的解讀，將其定義為“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公正

理念”，明確了適用標準。20  

在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一案中，終審法院法官一致認為公

共政策條款不應當被廣泛適用，表明了香港法院對待

公共政策限制使用的嚴謹態度，法院認為在執行外國

仲裁裁決時，只有當執行有悖於“香港社會最基本的

道德觀念和公正理念”時，才可拒絕承認和執行。該

案大法官對先前案例中的公共政策進行了全面解

讀，從而對公共政策的含義及適用標準進行分析，從

而明確了香港特區限制性適用公共政策條款的態

度。21  

在Gao Haiyan and Another v. Keeneye Holdings 

Ltd and Another一案中，香港高等法院三名法官(Hon 

Tang VP, Fok JA and Sakhrani J)作出判決撤銷了原訟

法院Reyes法官的判決。Reyes法官認為香港的公共政

策是公平正義優於裁決終局性，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

應當總是公正的並且是看得見的公正。因此基於香港

的公共政策，該裁決應當予以拒絕執行。22 上訴法院

認為仲裁裁決可被執行主要基於當事人棄權和不存

在表面上的偏袒兩點理由，在考慮仲裁作出地仲裁與

調解相結合的做法時，應當顧忌當地的仲裁實踐以及

尊重內地司法實踐，不能因為個人判斷是否構成表面

上的偏袒而拒絕執行仲裁裁決。法院在先前案例的基

礎上，強調香港公共政策的含義為“香港社會最基本

的道德觀念和公正理念”，仲裁裁決僅在其執行將違

背於此的情況下，才可拒絕承認和執行。23  

綜上所述，香港法院在對待公共政策的態度主要

是以下幾點：第一，關於公共政策的含義，明確定義

為“香港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公正理念”；第

二，公共政策條款不應被視為萬能條款，而僅在極少

數特殊情況下才可被使用；第三，尊重仲裁作出地的

仲裁及司法實踐，不因個人判斷是否構成表面的偏

袒。 

2. 澳門特區的“公共秩序” 

澳門特區現行《民法典》第 20 條對公共秩序作

出了專門的規定：“一、如適用衝突規範所指之澳門

以外之法律規定，導致明顯與公共秩序相違背，則不

適用該等規定。二、在此情況下，須適用該外地準據

法中較適合之規定，或補充適用澳門域內法之規

定。”24 條文乃較為抽象性的原則性規定，並無“公

共秩序”的具體含義，從澳門特區的司法實踐中25，

暫無法發現有以“公共秩序”為由承認和執行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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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裁決或者判決的案例。從澳門特區現行《民法典》

第 20 條看，澳門特區可以公共秩序保留拒絕適用外

國法，但排除適用後，須適用該外地準據法中較為合

適的規定，並不直接以澳門法替代，澳門法僅僅作為

補充加以適用，該項規定體現了對外國法的最低損害

原則，而該規定允許澳門特區法官選擇適用外地準據

法中較合適的規定或澳門域內法，表現出了自己的特

色。26  

 

 

三、《澳港安排》評估與展望 
 

《澳港安排》是繼《內港安排》和《內澳安排》

後的又一成功努力，即以區際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兩個

特區之間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問題，是“一國

兩制”下區際司法協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兩個特區

之間解決司法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在澳門特區和香

港特區之間構建有效的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

機制，有助於兩地之間的商業和仲裁制度的發展，進

而有助於中國三地之間的經貿往來，以區際安排的模

式統一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仲裁裁決的相互認可和

執行制度亦是新的嘗試，在執行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

在安排制定之初未能窮盡的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是兩

地雖然在政治、文化和法律上有明顯差異，但是對於

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法律基本原則卻是相通的，特別

是兩地之間的道德觀念和公正理念。 

《澳港安排》第 12 條規定：“本安排在執行過

程中遇有問題或者需要修改的，由香港特區政府和澳

門特區政府協商解決。”27 本着《澳港安排》所體現

的“協商解決原則”，澳門特區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應當作出進一步努力，特別是澳門特區由於文化和經

濟等歷史原因所致的仲裁制度並不發達，澳門特區的

仲裁制度亦需要進一步完善，從而逐漸出現兩地仲裁

司法審查標準的融合，及時確認自《澳港安排》制定

後是否與兩地原有的法律規則存在衝突，從而加以完

善。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的區際司法協助發展進程很

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地司法機構的互信程度和兩地的

法治發展水平，在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之間開展仲裁

裁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之時，若是兩地能夠對對方的

法律、法院判決以及仲裁裁決予以高度信任，那麼將

有助於《澳港安排》的落實，而“協商解決原則”只

表明了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或者需要修改時的雙

方態度，應對相應條款作出合理解釋，卻未能規定解

決時限等程序性問題，本着“效率”這一法治原則的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應當對於協商模

式的啟動程序加以規定，也應當建立基本的解釋規則

和協商模式，從而解決在安排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

題。只要《澳港安排》本身是透明、穩定和可預見的，

並且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的法院能夠公正地監督安

排的執行，那麼雙方當事人均有權使用法律框架內的

所有法律途徑，機會均等導致的結果也將是公平的。

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有機會能夠聽到相關專家和

學者對區際“協商解決原則”落實的進一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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